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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登记
变更（补证）申请表
	食品小作坊
名称
	

	登记证编号
	

	法定代表人
（负责人）
	
	联系电话
	

	申请变更
（补证、注销）内 容
	

	申请变更
（补证、注销）原因
	


	申请材料真实有效性声明

根据相关要求，本申请人提出食品小作坊登记变更（补证）申请。本申请书中所填内容及所附资料均真实、有效（复印件与原件相符），如有虚假成份，本人愿负相应的法律责任，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（签名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经办人意见：

经办人（2人）：

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审批意见：

审批人：

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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